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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世老人留下两份遗嘱，继母和继子为争遗产闹上法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更新和法律法规的逐渐普及，立遗嘱这一传统法律行为逐渐走进更多普通人
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面死亡，在生前规划好身后之事。

今年发布的 2023 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对超过 31 万份遗嘱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中青年遗嘱
数量十年增长了 24 倍，其中，女性立遗嘱者占比显著增长；房产归属最受老年人关注……

虽然大众对于遗嘱的认知逐渐加深，但财产继承纠纷仍旧不胜枚举；即便当事人在生前为防止今
后可能出现的财产纠纷而订立遗嘱，但大多数都免不了闹上法庭。近日，长沙宁乡市人民法院花明楼
法庭就成功调处了一起因遗嘱引起的继承纠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1293 万网友观看！望城区人民法院直播审判校园欺凌案件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通 讯

员 曾晶晶）5 月 17 日，长沙市

望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了

一起令人痛心的校园欺凌案件，

审判过程通过“湖南高院”抖

音号现场直播，1293 万网友观

看了这场庭审。

2019 年，被告人邹某（女，

2001 年出生）与李某（男，不

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共同商

议，利用李某在某中学读书期

间多次打架斗殴、不好惹的名

声，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敲诈

勒索该学校内两名未成年学生

财物共计六千余元。他们利用

学生的恐惧心理，通过威胁、

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学生财

物，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正常学习秩序。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

威胁、恐吓方法，多次强行向

未成年人索取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结

合被告人邹某具有坦白、自愿

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

取得谅解等量刑情节，最终，

被告人邹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此次庭审邀请了望城区内

多所学校共 200 余名中小学学

生现场旁听，望城区教育局组

织中学学生在校同步观看庭审

直播。

庭审结束后，法官对被告

人及旁听的学生进行了法治宣

传教育，并通过在线直播，向

网友呼吁：“校园欺凌问题需要

依靠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特别是学校、家庭、社会和政

府的力量缺一不可。社会各界

应增强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加

大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度和

解决支持力度。”

案件回顾
老人离世，继母和继子为争遗产闹上法庭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双方

当事人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手

上的遗嘱才是合法有效的。”5

月21日，回忆起刚刚处理完的

这起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宁乡

市人民法院花明楼法庭庭长董

礼贺告诉记者。

前不久，60 岁的李阿姨（化

姓）来到花明楼法庭找工作人

员求助，希望法庭能够支持她

按照丈夫生前立下的遗嘱分配

遗产。

在李阿姨持有的这份手写

遗嘱上，董礼贺看到了“2月6

日”和“2 月19日”两个落款

日期，这到底怎么回事？从李阿

姨的讲述中，董礼贺了解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

十多年前，经人介绍，丧

偶的王大壮（化名）认识了寡居

的李阿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

处后，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

系，并且到民政局登记结婚。

婚后，两人幸福地生活在王大

壮在镇上的自建房中。

五年前，王大壮的身体出

现了问题，自觉“情况不好”

的他决定订立一份遗嘱，对自

己的“身后事”进行大致的安排。

经过谨慎思考，2 月 6 日，

王大壮将这份手写的遗嘱交给

了李阿姨，“这份遗嘱上写明，

王大壮死后，他名下主要财产

包括自建房由妻子李阿姨和儿

子王小明（化名）共同继承”。

得知父亲的身体情况变差，

不想让母亲和父亲共同居住过

的房子被他人所占有，王大壮

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小明带着

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医院。

面对着病弱的王大壮，王小明

拿出了一份打印遗嘱，让王大壮

在空白处签下自己名字，并按

下手印。

为保留证据，趁着王大壮签

字时，王小明特地拍下了视频

和照片。等到王大壮签完字后，

他又赶紧带着这份遗嘱来到了

镇上的司法所，进行盖章。

几天过后，王大壮让李阿

姨拿出了她那一份遗嘱，重新

签了一次名字，并重新写下了

日期“2月19日”。

2023 年 12月，王大壮因病

去世。处理完他的后事后，王

小明和李阿姨就因为包括自建

房在内的财产继承问题发生纠

纷，双方亲属也劝解未果。

当事双方互不退让，最终

对簿公堂。

律师说法
巧用遗嘱，避免继承难

“虽然法律在不断普及，但

对于遗产的处理，大部分群众

还是坚持以往的公序良俗和村

规民约。”肖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现实案例中，依

旧有不少人因为在生前没有立

下遗嘱，或者遗嘱不具备法律

效力而引发继承人之间的纠纷。

肖丹说，合法有效的遗嘱

是被继承人生前对个人财产的

最后一次处分，遗嘱在被继承

人死亡后才会发生效力，法定

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和法庭等

多方应当给予尊重。但在不少

司法案例中，有许多遗嘱被法

律认定无效，而造成这种情况

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被继承

人对遗嘱订立的要求不了解。

“除了常见的自书遗嘱，根

据记录和表现形式的不一样，

还有打印遗嘱、代书遗嘱、录

音遗嘱、口头遗嘱等。”肖丹解

释，每一种形式的遗嘱都要符

合法律的规定才能生效，她举

例，自书遗嘱需要亲笔书写相

关内容、签名和落款具体的时

间；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不仅

需要被继承人的亲笔签字，还

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签字，

且见证人必须是与继承人或受

遗赠人无利益关系的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合法有效的口头

遗嘱只能是被继承人生命处于

危急情况下且有两名以上见证

人才能够生效，“一旦被继承人

危急情况解除，能够以书面或录

音、录像方式订立遗嘱的，这份

口头遗嘱无效”。

如果继承人中有缺乏劳动

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但

遗嘱没有分配该人的份额，又

该怎么办？肖丹说，根据民法典

规定，遗嘱应当为其保留必要

的份额，“这叫‘必留份’，遗嘱

非法处分必留份，该部分遗嘱

内容无效”。

“提前安排好‘身后事’，能

够避免很多的纠纷。”肖丹承接

过不少涉及遗嘱和继承纠纷案

例，她告诉记者，根据案情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继

承人死前没有订立遗嘱，一类

是被继承人留下多份遗嘱或者

留下的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

导致子女、父母、配偶等各方

继承人因财产分配产生纠纷。

“重组家庭中夫妻一方死亡

后，更容易发生继承权纠纷。”

肖丹曾接到过一个咨询，女方

和男方在一起十余年，女方的

孩子也由男方抚养长大并且落

户在男方家，但两人一直没有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孩子与男方也

未办理收养手续。后来，男方意

外去世，根据法律规定，女方

和孩子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

人，无法继承男方的财产。

“有句俗语叫‘父债子偿’，

但一般来说，儿子和父亲是独

立的两个人，儿子不必要为父

亲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儿子继

承父亲的遗产，那么儿子在继

承的遗产份额内负有偿还父亲

债务的责任。”肖丹提醒，债权

也是被继承人财产的一部分，

同样可以写入遗嘱中。

肖丹【广东融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法院判决
打印遗嘱法律效力不够，以手写遗嘱为准

“这起案件虽然涉及王大壮

和李阿姨各自的子女和家人，

但关键点就在于两份遗嘱的效

力问题。”董礼贺说，找准案件

突破口后，法庭的工作人员立

即组织双方对两份遗嘱中王大

壮的签字、捺印等基础性内容

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在不考

虑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他们都

认可对方所持遗嘱的真实性”。

随后，法庭工作人员一方

面积极与盖章见证王小明所持

遗嘱的司法所联系，确认司法

所并未派员参与王小明所持打

印遗嘱的制作过程，另一方面

仔细询问王小明打印遗嘱的签

署、制作细节。

“按照法律规定，王小明

所持有的遗嘱并不具备法律效

力。”董礼贺解释，虽然王小明

邀请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作为见

证人，且前往司法所盖章，但

他的兄弟姐妹和他有利益牵

绊，无法作为法定的见证人，

且即使这些兄弟姐妹可以作为

见证人，但并没有在遗嘱上签

下自己的名字。同时，司法所

的工作人员是在事后为遗嘱盖

章，无法见证和确定这份打印

遗嘱是否是王大壮的真实意思

表示。

不仅如此，结合两份遗嘱

的落款时间，李阿姨持有的手

写遗嘱日期在打印遗嘱之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立有数

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

后的遗嘱为准。因此，法庭综

合认定李阿姨所持的王大壮手

写遗嘱才是王大壮生前对自己

财产所做的最终处理。

据此，董礼贺组织双方进

行了多轮协商，双方最终就王

大壮的遗产继承达成了一致意

见，根据王大壮最后的遗嘱意

愿，其主要遗产由李阿姨和王

小明共同继承。

遗嘱

遗嘱


